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作業抽查實施辦法】 

                 115年3月23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 實施目的： 

為養成學生自學能力及習慣，提升教師教學效果與能力，並加強督導學生認真習作教師所指定之作

業，特訂定本辦法。 

二、 作業抽查辦法： 

(一) 作業抽查方式： 

【定期抽查】 

1. 每學期辦理一次全校性之作業抽查，為因應各年段大考安排，規劃如下： 

➤上學期抽查年段：國一、國二、國三、高一、高二 

➤下學期抽查年段：國一、國二、高一、高二 

➤抽查科目 

  國中部—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生物、理化、地科)、社會(地理、歷史、公民) 

  高中部—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生物、物理、化學、地科)、社會(地理、歷史、公民) 

     備註—高中部依照當學期所開之課程進行抽查 

2. 教學組將於二週前公告抽查日期，各班需備齊各科作業並交由任課老師確實批閱完成。 

3. 各班學藝股長收到作業抽查通知後，應立即與導師/各科小老師聯繫，並張貼公佈作業抽查事

宜，並在指定日期內，依照座號由小到大排序收齊作業。 

4. 各科小老師需積極與任課老師聯繫，配合任課老師作業批改流程，確認抽查範圍與收發作業時

程，並在時限內將全班該科作業繳交至教務處中庭。 

5. 抽查週期間由各班學藝股長/各科小老師收齊作業後將各科作業送至教務處中庭。 

   ➤國中部：抽查當週一上午 10:00~10:10下課時間繳交，並於當週五下午至教務處中庭領回作業 

   ➤高中部：抽查當週一下午 14:10-14:20下課時間繳交，並於當週五下午至教務處中庭領回作業 

6. 各科作業將隨機抽出10位同學，請各班學藝股長於抽查當週二，協助至教務處中庭將10位同學的

作業抽出、翻至老師批閱的最後一頁，並放在作業堆的最上方。 

7. 「作業抽查單」學藝股長應填寫完整，並確實請任課教師、導師簽名，於作業抽查當日繳交。 

8. 當日延誤遲交班級學藝股長及該科小老師警告乙次，若遲交原因屬任課老師因素則由老師提出說 

   明。 

【不定期抽查】 

1. 校長、教務主任得隨時逕向學生抽查各科作業。 

2. 抽查時有缺交或進度不符，內容不足者，比照定期抽查規定辦理。 

 

(二) 抽查內容： 

1. 各學科作業以隨堂作業為主，課外作業為輔。隨堂作業由任課教師配合教學進度指定習題，讓學

生習作或練習。 



2. 各任課教師亦可根據課程學習目標，指導同學作相關之練習或課外作業，其方式與內容不拘。 

3. 各科隨堂作業由各任科教師予以批改，並評列分數、批改日期，追蹤指導學生訂正，必要時應加

以評語、指示。 

4. 各科作業簿冊應整齊劃一，若使用活頁紙或講義或自行設計者，請裝訂成冊。 

5. 作業抽查期間，歡迎師長們於各領域科會時間到場互相觀摩。 

三、作業繳交流程 

1. 抽查作業須經任課老師批閱完成後，由同學將錯誤之處訂正完畢，再繳交至教學組。 

2. 作業抽查未通過、補齊範圍或需補批閱者，限一週內(複查週)補交。 

3. 抽查週結束，教學組將彙整各班「作業不合格」名單，以公務信箱寄送至導師、任課老師之信

箱，並同步公告於各班Google classroom，另會印製紙本名單放置班級櫃，請學藝股長確實張貼

公告於班上。 

4. 因故（公假、事病假等請假手續完備者）未能按時繳交，則應於次日或按約定期程補交，逾期不

候。 

四、作業獎懲辦法： 

1. 書寫不良名單於規定時間內至教務處複查，未複查者或複查未合格者一科記警告一次。 

2. 書寫優良名單，一科記嘉獎一次，予以鼓勵。 

五、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